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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2          证券简称：新界泵业       公告编号：2016-085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以子公司股权质押办理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2016 年 10 月 24 日，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并购无锡康宇

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1,500 万元对无锡康宇水处理

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康宇”）进行增资以及以人民币 8,700 万元受让

蒋介中持有的无锡康宇 43.5%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并购”）。本次并购事宜完

成后，公司将持有无锡康宇合计 51%的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并购无锡康宇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以人民币 1,500 万元完成了对无锡康宇的增资事项，公

司持有无锡康宇 7.5%的股权，剩余 43.5%的股权转让事宜尚在进行中。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6 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并购无锡康宇水处

理设备有限公司进展的公告》。 

2、2016 年 11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以子公司股权质押办理贷款的议案》，为支付本次并购事宜的部分

股权转让款，同意公司向工商银行温岭支行申请人民币 6,000 万元银行贷款，期

限 5 年，并以本次并购事项完成后公司持有的无锡康宇 51%股权提供质押办理

该笔贷款事项。 

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办理贷款及质押等有关手续，包括代表公司签

署办理贷款及质押手续所需合同、协议及其他法律文件。 

3、根据公司《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向金融机

构贷款及质押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质押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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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名称：无锡康宇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宜兴市官林镇工业集中区 A 区（新官东路 89 号） 

4、法定代表人：蒋介中 

5、注册资本：5,405.405405 万元整 

6、成立日期：2005 年 07 月 28 日 

7、经营范围：水处理环保设备、供水设备、玻璃钢制品、工业自动化控制

设备、低压成套开关设备、水泵、阀门的制造、销售；供水设备维护保养；远程

监控技术服务；机械配件的加工；金属材料、电器设备、环保成套设备及配件的

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交易主要内容 

1、贷款金额：人民币 6,000 万元； 

2、贷款期限：5 年； 

3、贷款用途：支付本次并购事宜的部分股权转让款； 

4、贷款条件：本次并购事宜完成后，以公司持有无锡康宇的 51%股权提供

质押为条件。 

四、独立董事意见 

1、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根据实际资金使用情况，以并购

完成后公司持有的无锡康宇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的 51%股权提供质押为条件，

向银行申请 6,000 万元的贷款，有利于顺利推进公司本次并购事宜。 

2、公司本次贷款资金主要用于支付无锡康宇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转让款，有利于公司资金合理规划使用，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公司具备良好的偿

债能力，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不会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经认真审议后，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以子公司股权质押进行贷款。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以子公司股权质押向银行申请贷款，主要用于支付公司本次并购无

锡康宇部分股权转让款，有利于本次并购事宜的顺利推进，有利于公司资金合理



3 
 

规划使用，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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